证券代码：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6-028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子公司步长冠优股东刘安安拟将其所持有的步长冠优1%未实缴股权以人民币0元的价格转让给何涛。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步长冠优90%股权比例不变。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亦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该事项无须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事项未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亦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一、交易概述

山东步长冠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长冠优”）为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90%股权，谢继辉持有其4%股权，何涛持有其2%股权，罗文清、于海铭、魏齐文、刘安安各持有其1%股权。

公司于2026年2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暨放弃优先受让权的议案》，刘安安拟将其所持有的步长冠优1%未实缴股权以人民币0元的价格转让给朱彬彬。公司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步长冠优90%股权比例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 年2月1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拟放弃优先受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9）。因朱彬彬个人原因，未能签署相关协议，导致上述股权转让事项无法完成，现就该事项重新履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6年3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刘安安拟将其所持有的步长冠优1%未实缴股权以人民币0元的价格转让给何涛。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步长冠优90%股权比例不变。
授权步长冠优管理层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全部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确认股权转让准备工作、签署相关文件，提交政府审批申请文件等，本授权可转授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亦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该事项无须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
受让方基本情况

何涛，现任山东步长启航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兼控销部总监职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名称：山东步长冠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海铭
注册资本：5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25年03月05日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莱芜高新区鹏泉街道汇源大街67号莱芜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19楼1920-01房间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用口罩批发；母婴生活护理（不含医疗服务）；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食品互联网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5年9月30日，资产总额121,508.66元，负债总额82,214.63元，净资产39,294.03元，2025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85,705.97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交易前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序号
	主体
	变更前股权比例（%）
	变更后股权比例（%）

	1
	步长制药
	90.00
	90.00

	2
	谢继辉
	4.00
	4.00

	3
	何涛
	2.00
	3.00

	4
	罗文清
	1.00
	1.00

	5
	于海铭
	1.00
	1.00

	6
	魏齐文
	1.00
	1.00

	7
	刘安安
	1.00
	-

	合计
	100.00
	100.00


注：变更后股权比例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上述其他股东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四、交易标的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的价格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定价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有关各方正式签署了《关于山东步长冠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三）》。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步长制药

乙方：（乙方各成员合称“乙方”）

乙方一：谢继辉

乙方二：于海铭

乙方三：何涛

乙方四：罗文清

乙方五：魏齐文

（二）补充约定

1、步长冠优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步长冠优的股权结构及出资方式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万元）
	股权比例

	1
	步长制药
	450
	90%

	2
	谢继辉
	20
	4%

	3
	何涛
	15
	3%

	4
	罗文清
	5
	1%

	5
	于海铭
	5
	1%

	6
	魏齐文
	5
	1%

	合  计
	500
	100%


2、本次股权转让后，甲方、乙方各成员应继续按照《关于山东步长冠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对步长冠优享有相关股东权利，承担相关义务、风险和责任。

（三）其他条款

1、本补充协议经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或签字、加盖公章，且乙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2、本补充协议及附件与《合作协议书》及其附件、其他补充协议共同构成本次交易的完整文件，《合作协议书》及其附件、其他补充协议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3、本补充协议及附件未尽事宜，按《合作协议书》及其附件、其他补充协议的相关条款执行；《合作协议书》及其附件、其他补充协议仍无约定的，由各方另行签署书面补充协议约定。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是综合考虑了公司整体经营发展及规划作出的谨慎决策，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未来的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及子公司在未来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市场风险、管理风险和经营风险。公司将充分关注市场行业及相关政策的变化，发挥整体优势，采取一系列措施规避和控制可能面临的风险，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和市场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3日

